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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教唆犯：「慫恿他⼈犯罪」也是⼀種犯罪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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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什麼是教唆犯？

刑法第29條[1]第1項規定「教唆他⼈使之實⾏犯罪⾏為者，為教唆犯。」同條第2項則規定「教唆犯之處罰，
依其所教唆之罪處罰之。」簡單來說，要成⽴教唆犯，有以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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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什麼是教唆犯？
資料來源：劉⽴耕 / 繪圖：Yen

 

（⼀）教唆⾏為

教唆指的是「惹起」他⼈的犯罪想法，也就是讓⼀個原本無意犯罪的⼈產⽣犯罪的想法。⽽教唆⾏為指的就是
教唆他⼈犯罪的⼿段，基本上教唆⾏為的⽅式並無限制，明⽰的慫恿、挑釁，或是默⽰的⼿勢、點頭等均包含
在內。但要注意的是，教唆者與被教唆者要存在「精神上接觸」，也就是說彼此必須知道對⽅存在，才能有成
⽴教唆犯可能。

（⼆）具體的教唆對象

教唆的對象必須具體特定，例如A慫恿Ｂ去殺C，B也照做，此時A就成⽴殺⼈罪的教唆犯。但如果A是慫恿⼀
⼤群⼈去殺C，此時因為教唆對象並未具體特定，因此A只成⽴刑法第153條「煽惑罪[2]」。



（三）具體的教唆內容

教唆的內容也必須特定，簡單來說就是必須教唆他⼈去犯「特定」的罪。舉例來說，A慫恿B去偷C的東⻄，⽽
B也照做，此時A就成⽴刑法第320條竊盜罪[3]的教唆犯。但如果A只是慫恿B去犯罪，但沒有明確說要犯什麼
罪，此時A就不會成⽴教唆犯。

（四）主觀上具備「教唆故意」和「教唆構成要件既遂故意」雙重故意

教唆故意指的是⾏為⼈具有教唆被教唆⼈去從事犯罪⾏為的故意，舉例來說，A慫恿B去晚上去殺C，B完全不
理A，結果在⼀旁的D聽了之後晚上真的去殺了C，此時因為A對D並無教唆故意，因此A⾃然不會成⽴殺⼈罪
的教唆犯。

⽽教唆構成要件既遂故意指的則是⾏為⼈具有促使被教唆⼈完成犯罪的故意，舉例來說，臥底警察A慫恿⿊幫
⽼⼤B去搶劫銀⾏，但⼜不希望B能順利從銀⾏搶⾛錢財，因此事先通知警網，在B到銀⾏⼤喊搶劫時就直接逮
捕B，此時A並無讓B犯罪既遂的故意，因此⽋缺「教唆構成要件故意」此⼀成⽴教唆犯的要件，所以即便此時
B成⽴強盜未遂罪，A也不會成⽴強盜未遂罪的教唆犯。

（五）被教唆者從事犯罪⾏為

在教唆他⼈犯罪的案件中，實際從事犯罪⾏為的⼈（也就是被教唆者）是正犯，⽽教唆他⼈犯罪的教唆者則是
「共犯」。在刑法體系中有所謂的「共犯從屬性」，也就是說共犯必須從屬於正犯，倘若不存在正犯，則教唆
者亦不會成⽴教唆犯。簡單來說，假設A慫恿B去恐嚇C交出錢財，B也照做取得錢財，此時A就成⽴刑法第
346條恐嚇取財罪[4]的教唆犯。但如果B受到慫恿後不為所動，未產⽣犯罪的想法，此時A的教唆⾏為就不會
是犯罪⾏為，因為不存在恐嚇取財罪的正犯，因此從屬於正犯的共犯⾃然也不存在。

⼆、法律處罰教唆犯的理由

客觀上教唆犯未親⾃犯罪，但仍透過教唆⾏為使⼀個原無犯罪意思的⼈去犯罪，也就是說仍舊創造出⼀個犯
罪，再加上教唆犯具有主觀犯罪意思，因此⾃然有加以處罰的必要，否則就是在⿎勵⾏為⼈透過教唆他⼈犯罪
的⽅式躲避刑責。

三、未遂犯的法律效果

（⼀）⾏為⼈從事的犯罪與被教唆的犯罪相同

刑法第29條第2項規定，「教唆犯之處罰，依其所教唆之罪處罰之。」舉例來說，如果A教唆B綁架C後向C的
爸爸D要求付錢否則撕票，B也照做，此時B觸犯刑法第347條擄⼈勒贖罪[5]，刑責是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
徒刑。此時A是擄⼈勒贖罪的教唆犯，刑責也是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但⼀般⽽⾔不會⾼於正犯B的刑
責。



（⼆）⾏為⼈從事的犯罪與被教唆的犯罪不同

當被教唆者從事的犯罪與教唆者教唆的犯罪不同時，法律效果認定上，應先區分教唆的犯罪與實際從事的犯罪
孰輕孰重。

在被教唆者從事的犯罪⾏為和被教唆的罪名相關且不重於被教唆的犯罪的情況，教唆者仍可成⽴教唆犯。舉例
來說，A慫恿B殺C，但B朝C開槍卻沒打中，此時A成⽴殺⼈未遂罪的教唆犯（本應成⽴殺⼈既遂罪的教唆犯，
但C未死亡，且殺⼈未遂輕於殺⼈既遂，因此A仍可成⽴教唆犯）。

反之，如果實際從事的犯罪重於被教唆的犯罪，則教唆者只會論以原本教唆罪名的教唆犯。舉例來說，如果A
慫恿B去打傷C，但B卻將C打死，此時因為A教唆的罪名只是傷害罪，⽽殺⼈既遂明顯重於傷害罪，因此A只會
成⽴傷害罪的教唆犯，⽽不會成⽴殺⼈既遂罪的教唆犯。（⾒圖1）

四、教唆犯的例⼦

如前述，教唆的⽅式包含明⽰及默⽰。明⽰部分，例如A花錢雇⽤殺⼿B去殺仇⼈C；A嗆B不敢殺C，B不⽢被
嗆⽽真的殺了C；A慫恿B說：「殺了C也不⾒得會被發現」，B想想有道理就殺了C。⾄於默⽰部分，例如⿊道
⼤哥A點頭、透過⼿勢指⽰⼩弟B去殺掉C。以上這些狀況下A都是殺⼈罪的教唆犯。

註腳
   中華⺠國刑法第29條：「

I 教唆他⼈使之實⾏犯罪⾏為者，為教唆犯。
II 教唆犯之處罰，依其所教唆之罪處罰之。」

[1]

   中華⺠國刑法第153條：「以⽂字、圖畫、演說或他法，公然為下列⾏為之⼀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
⼀、煽惑他⼈犯罪者。
⼆、煽惑他⼈違背法令，或抗拒合法之命令者。」

[2]

   中華⺠國刑法第320條：「
I 意圖為⾃⼰或第三⼈不法之所有，⽽竊取他⼈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
萬元以下罰⾦。
II 意圖為⾃⼰或第三⼈不法之利益，⽽竊佔他⼈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III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3]

   中華⺠國刑法第346條：「
I 意圖為⾃⼰或第三⼈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將本⼈或第三⼈之物交付者，處六⽉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
II 以前項⽅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得之者，亦同。
III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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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國刑法第347條：「
I 意圖勒贖⽽擄⼈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II 因⽽致⼈於死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無期徒刑或⼗年以上有期徒
刑。
III 第⼀項之未遂犯罰之。
IV 預備犯第⼀項之罪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
V 犯第⼀項之罪，未經取贖⽽釋放被害⼈者，減輕其刑；取贖後⽽釋放被害⼈者，得減輕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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